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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日期時段 

*第一時段為 08：30-12：00、第二時段為 13：30-17：00、第三時段為：18：00-21：30 

*不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如需借用更多時段可使用附件並註明日期) 

使用 

人數 
借用教室 

核准教室 

(借用者免填) 

1、民國        年         月         日□第一時段□第二時段□第三時段    

2、民國        年         月         日□第一時段□第二時段□第三時段    

3、民國        年         月         日□第一時段□第二時段□第三時段    

4、民國        年         月         日□第一時段□第二時段□第三時段    

5、民國        年         月         日□第一時段□第二時段□第三時段    

6、民國        年         月         日□第一時段□第二時段□第三時段    

  7、 □長時間借用請檢附課表    

借用器材設備 
(請事先於本申請表
填寫清楚以方便本

處事先準備) 

□指示牌(免費)；活動名稱：                                                   

□筆記型電腦    台/上列第    日期    時段（每台每時段使用費為新臺幣 1000元整） 

檢附資料 場地用途證明影本(如課程表、計劃…等)          份。   

應繳費用 

(借用者免填) 

本次場地租借費用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貴單位於活動日前以現金支付) 

□收取  □免收取  場地垃圾分類作業保證金：新臺幣 貳仟元 整 
(請貴單位於活動日前以現金支付，任一日活動未派員執行分類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茲借用上列場地及設備，並願遵守貴處場地使用規範及第六點個資宣告事項，依所申請之活動內容使

用，如有違反場地使用規範，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負擔相關責任，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致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申請單位：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公司傳真： 

          收據抬頭；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推廣教育長

核示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場地租借申請表  
(中科 )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科園路 21 號 

洽詢電話：04-24653000#201 

傳真：04-24653038                                 

E-mail: t5200018@o365.cyut.edu.tw 

 

 

請核蓋 

公司印信 

本處場地使用規範詳如下頁起。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填妥後請以 E-mail、傳真或郵寄方式提供給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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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地申請流程： 
(一)確認場地需求（至本處網頁查詢場地可容納人數及設備或電話聯絡承辦人詢問）→填寫「場地租

借申請表」並檢附場地用途證明→付款。 

(二)如有特殊需求可先以電話聯絡承辦人員預留場地，兩週內請補齊相關文件，如逾時未收到申請資

料，將取消預留場地資料。 

二、場地租借優惠： 

(一)一次訂租 4時段以上八折，若有大量租借另有優惠。 

(二)申請單位場地租金為一次付清者，若使用場次未達優惠標準，如需退款，款項將扣除折扣差額後
退回。 

三、場地租借付款方式：於場地租借日期前以現金方式繳交(由櫃檯人員開立收據)。 

四、場地使用取消與變更： 

(一)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戰爭)，導致場地使用取消或變
更，得與本處重議租借時段，如因此解約，相關已繳費用本處將無息退還。 

(二)除前項原因外，申請單位以任何其他理由取消合約或要求另議租借時段，需於租用日前一週通知本

處，違者支付之場租費用將全數沒收，未付費用者日後將拒絕受理該單位之任何申請。 

五、場地使用規範： 

(一)本處保有優先使用場地之權利，如有變動，將於申請單位所租借日期前 2週通知，並將已繳納費
用全額無息退還。 

(二)申請單位需遵守本處使用時間之規定及申請人數之限額，場地經核定提供使用後，不得私自轉借
或變更活動性質及內容。 

(三)申請單位在場地租借期間，有妥善使用及保管場地之責任，若造成公共災害或第三人之生命、財
產損害者，概與本處無涉。 

(四)申請單位於本處辦理之活動內容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及違反相關法令，如有觸法者由申請單位自
行負責，與本處無涉。倘若影響到本處名譽者，本處保留法律追訴權。 

(五)場地使用期間如遇停電、設備臨時故障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致活動無法舉辦時，本處不負賠
償責任。 

(六)場地佈置（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不得使用雙面膠、透明膠帶、泡棉膠帶等張貼牆面、地面）或
借用物品應事先徵得本處同意，並不得自行接配電源管線，場地使用完畢應負責回復原狀返還
（如遇有遺失或非正常使用而致損壞時，使用單位應負責修復或賠償責任）；非本處物品，使用
完畢應即撤離，逾時將以廢棄物方式處理。 

(七)本處所有場地嚴禁吸煙、嚼食檳榔，並禁止使用乾冰、拉炮、彩帶噴罐、粉塵、氣球、香檳塔、
明火、高溫燈具、蠟燭、瓦斯、煙火特效等危險器材。 

(八)場地租借並未包含停車部分。 

(九)電腦教室及韻律教室禁止飲食。 

(十)使用單槍設備時，請自備電腦(如需借用電腦，每台每時段收費為新臺幣 500元)；MAC電腦，請
自行準備原廠專用轉接頭，以避免發生不相容性問題。 

(十一)場地租借時間，已包含佈置時間在內，若需額外時間或提早佈置，得依比例收取相關費用。 

(十二)申請單位如有違背上述規範，本處得隨時終止使用場地，並拒絕受理該單位日後之任何申請。 

(十三)申請單位使用場地期間應配合資源回收政策，派員執行垃圾分類；如無法配合，使垃圾與應回收項

目混雜，同意不退還保證金。 

六、個資宣告事項：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為辦理借用學校場地之目的，需蒐集您的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辨識

類：C001辨識個人者），在雙方借用關係期間於臺灣地區（已含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進行必要
之業務聯繫作業。本處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可能對您的借用場地之權益有所
影響。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行使查閱、更正及刪除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處總
務行政組（中科電話：04-24653000）、社區推廣組（五權電話：04-22211088)。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
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處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